
附件2
关于申报柳州市工业领域企业领军人才

（团队）、企业新进博士后人才

生活补助的通知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柳州市委员会 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柳州市关于加强人才支撑推动高质量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柳发〔2026〕1号）文件精神（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为做好工业领域企业领军人才（团队）和企业新进博士后人才生活补助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业领域领军人才（团队）人才生活补助
（一）补助范围、条件和标准

1.补助范围

在柳创办企业或转化科技创新成果的工业领域领军人才（团队）。
2.补助条件

（1）2025年4月29日起首次来柳创新创业或转化科技创新成果的工业领域领军人才、经认定为我市A类、B类、C类人才以及其团队的核心成员（不超过3人）。团队的核心成员须在柳参加社会保险（不含以灵活就业方式参保缴费）。
3.补助标准

A类、B类、C类工业领域领军人才分别给予每人每月8000元、6000元和4000元生活补助，对其团队核心成员（不超过3人）分别给予每人每月4000元、3000元和2000元生活补助，补助期限1年。
（二）申报程序

工业领域领军人才（团队）人才生活补助申请采取“免申即办”的方式进行。

1.人才在“智慧人才”服务平台上的“人才认定”—“在线认定”完成人才分类认定并填报是否涉及领军人才（团队）人才生活补助相关信息。

2.柳州市人才服务和人事培训考试中心（以下简称市人才中心）根据系统的认定结果，每季度（1月、4月、7月、10月）进行自动识别和统一申办。
3.申办信息将推送至用人单位核对，核对无误后推送市人才中心审核。

4.经市人才中心审核，符合条件的在龙城市民云进行公示。
（三）时限要求

工业领域领军人才（团队）人才生活补助申报常年受理，按季度审批，来柳工作参加社保满6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办理；经与用人单位核实，如6个月内出现离职，不发放补助；如出现人才服务期内离职或者工作调动不在柳州市服务的（在柳服务6个月及以上），原用人单位及时上报市人才中心，按实际工作月数（每满1个月发放1个月的原则）申办补助。
（四）补助发放

1.审核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市人才中心按认定申办途径将资金拨付到对应审核部门；各审核部门将资金拨付至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将资金拨付至申请人账户。各审核部门、用人单位应在拨付资金后2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凭证上传系统。
2.人才服务期内离职、工作调动等不在柳州市服务的，用人单位应在人才正式离职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所属审核部门书面报告；审核部门自收到书面报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进行确认，并报市人才中心备案。

3.人才在服务期内在市内变更工作单位且连续参加社保的，可在新工作单位继续申请剩余部分的生活补助；如存在已提交申请但未发放的生活补助，可在系统上进行变更工作单位登记，并申请通过新工作单位发放已申请的生活补助。

4.人才在服务期内离职且社保中断1个自然月以上，再次入职其他单位将不再发放剩余的生活补助。C类及以上人才本人原在柳州市不适用《若干措施》的单位工作，变更到适用《若干措施》的单位工作，不享受人才生活补助政策；原在柳州市适用《若干措施》的单位工作，变更到不适用《若干措施》的单位工作，不再继续享受人才生活补助政策。
二、企业新进博士后人才生活补助

（一）补助范围、条件和标准
1.补助范围和条件

2025年4月29日起新进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重点工业领域博士后人才。
2.补助标准

按在站（基地）实际工作时间，给予每人每月2000元生活补助，期限最长2年；从申请人进站（基地）之日起计发，以博士后人才进站备案证明或协议时间为准。

（二）申报程序

博士后人才生活补助采取线上办理的方式进行，申请人需事先在手机上安装“龙城市民云APP”，注册并实名认证后登录智慧人才服务平台办理。

1.个人步骤

申请人在智慧人才服务平台上的“人才服务”—“博士后人才生活补助申请”服务事项，仔细阅读承诺书并同意后，进入信息填写界面。

按要求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填报完成后提交申请；申报信息将推送至用人单位审核。

2.用人单位步骤

用人单位初审，符合条件的在本单位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通过审核并上传公示证明材料。申报信息按以下路径推送至对应的审核部门审核：

（1）上汽通用五菱、柳工集团（含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柳钢集团（含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含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鱼峰集团（含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申报信息推送至柳州市人才服务和人事培训考试中心（以下简称“市人才中心”）审核；

（2）市直属国有企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申报信息推送至主管部门审核；

（3）除上述企业外，其他企业的申报信息推送至单位所在城区（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
3.审核部门步骤

各审核部门对本单位主管或辖区内的用人单位申报信息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提交至市人才中心办理。

（三）申报材料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护照（外籍人才提供）或通行证（港澳台户籍人才提供）；

2.联合培养博士后人才协议书；
3.博士后人才进站备案证明或协议。
（四）时限要求

博士后人才生活补助申报常年受理，按季度审批，同一申请人每年可申请一次，再次申请需与上一次申请间隔12个月以上。每年的1月15日、4月15日、7月15日、10月15日为季度截止申报日。用人单位每个季度截止申报日前提交的申报信息，各审核部门应于季度截止申报日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提交至市人才中心审核、公示。

（五）补助发放

审核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市人才中心按申报途径将资金拨付到对应审核部门；各审核部门将资金拨付至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将资金拨付至申请人账户。各审核部门、用人单位应在拨付资金后2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凭证上传系统。

博士后人员生活补助与自治区相关补助（补贴）不可重复享受，按从优不重复原则执行（就高不就低）。

三、管理和监督

（一）用人单位对本单位人员的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申请和冒领人才补助的，一经查实，立即追回，取消后续申报资格，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二）人才在职状态发生变化，用人单位应及时在“智慧人才”服务平台更新状态信息，同步向审核部门、市人才中心报备。

（三）用人单位应督促人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人才补助等政策规定，人才存在须退回补助情形的，用人单位应当积极主动追退相关款项。
（四）人才补助资金专款专用，资金日常管理、项目绩效评价由各主管审核部门和各城区、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以及相关审核部门共同做好资金的监督和检查工作。
（五）补助经费的使用与管理须严格执行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四、其他
给予个人的补助为税后所得。市人才中心将补助资金和补助税款一并逐级拨付至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收到资金后，依据审批结果，以补助金额与补助税额之和作为收入额，按“偶然所得”项目办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完税后将补助资金发放给申请人。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柳州市财政局

2026年  月  日


